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78號

原      告  李訓武  

訴訟代理人  廖克明律師

被      告  陳研   

訴訟代理人  姜明遠律師

            姜德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

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附表所示抵押權不存在。

二、被告應將附表所示抵押權登記塗銷。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

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又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

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本件原告主張其為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

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系爭土地上設定有附表所示抵押權

（下稱系爭抵押權）。原告否認系爭抵押權存在，顯然兩造

就系爭抵押權存在與否已發生爭執，如不訴請確認，原告在

私法上之地位將有受侵害之危險，參諸首開說明，原告提起

本件確認之訴以排除此項危險，於法有據。

三、被告雖辯稱原告知悉系爭抵押權存在，故就本件並無確認利

益云云。然此係原告請求實體上有無理由之問題，與確認利

益無涉，被告此部分所辯，並不可採。

貳、實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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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主張

　　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系爭土地上設定有系爭抵押權。

系爭抵押權並無擔保債權存在，故系爭抵押權應予塗銷。且

縱使所擔保之債權存在，系爭抵押權距離登記日迄今已逾30

年，其所擔保債權已因時效消滅，被告未於時效消滅後5年

內實行抵押權，故系爭抵押權應已消滅，而應予塗銷。爰依

民法第765、767條第1項中段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

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

　　被告前購買系爭土地，然因無自耕農身分，故無從登記為系

爭土地所有權人，被告乃與訴外人李家牛約定，將系爭土地

借名登記於訴外人李家牛名下，並設定系爭抵押權，以擔保

訴外人李家牛將系爭土地移轉予被告。且當時並約定如訴外

人李家牛未能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應賠償被告違約金新臺

幣（下同）1,000萬元，此亦為系爭抵押權擔保效力所及。

現訴外人李家牛及其繼承人既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予原

告，訴外人李家牛之繼承人即應負擔1,000萬元債務等語。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被告則為系爭抵押權人，有系爭土

地登記謄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

執，堪信為真實。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

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

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次

按民國89年1月26日刪除前之土地法第30條第1項前段規

定：「私有農地所有權之移轉，其承受人以能自耕者為

限」，其立法意旨在於貫徹耕者有其田之基本國策（參照

憲法第143條第4項），防止農地由無自耕能力之人承受以

供耕作以外之用途，藉以發揮農地之效用。是若非以耕作

為目的，僅係以具有自耕能力之第三人為登記名義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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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避土地法第30條之規定，自難認該脫法行為為有效（最

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359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本件被告自陳其購買系爭土地，然因無自耕農身分無從登

記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故將系爭土地借名登記於訴外人

李家牛名下等語。而查系爭土地於78年2月14日時，以買

賣關係移轉為訴外人李家牛所有，有手抄土地登記謄本在

卷可參（見本院卷第83頁）。次查系爭抵押權原係設定於

81年12月22日，於92年12月23日讓與訴外人，又於93年1

月28日因撤銷讓與而回復權利人為被告，有異動索引在卷

可參（見本院卷第45、46頁）。足見被告如確實與訴外人

李家牛間成立借名登記契約，應係成立於土地法第30條仍

有效施行時。可認被告係為規避土地法之規定，而與訴外

人李家牛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依上開說明，自應認此借名

登記之脫法行為無效。

（三）被告與訴外人李家牛間借名登記契約，既屬脫法行為而無

效，縱使被告與訴外人李家牛有於同一契約約定違約金，

亦應屬無效，被告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即不存

在。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既不存在，則依抵押權之從

屬性，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不存在，應屬有據。系爭

抵押權既不存在，則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抵

押權，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5、767條第1項中段之法律關

係，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不存在，並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抵押

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

酌均與本院前揭判斷無影響，毋庸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周仕弘

上判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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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蘇玉玫

附表

　　　　　　　　　　　　　　　　　　　　　　　　　　　　

　　　　　　　　

登記日期 字號 權利種類 權利人 義務人 擔保債權總金額 設定權利範圍

93年1月28日 桃資登字第

043170號

抵押權 陳研 李家牛 1000萬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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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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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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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cit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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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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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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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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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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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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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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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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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78號
原      告  李訓武  
訴訟代理人  廖克明律師
被      告  陳研    
訴訟代理人  姜明遠律師
            姜德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附表所示抵押權不存在。
二、被告應將附表所示抵押權登記塗銷。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 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本件原告主張其為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系爭土地上設定有附表所示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原告否認系爭抵押權存在，顯然兩造就系爭抵押權存在與否已發生爭執，如不訴請確認，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將有受侵害之危險，參諸首開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以排除此項危險，於法有據。
三、被告雖辯稱原告知悉系爭抵押權存在，故就本件並無確認利益云云。然此係原告請求實體上有無理由之問題，與確認利益無涉，被告此部分所辯，並不可採。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系爭土地上設定有系爭抵押權。系爭抵押權並無擔保債權存在，故系爭抵押權應予塗銷。且縱使所擔保之債權存在，系爭抵押權距離登記日迄今已逾30年，其所擔保債權已因時效消滅，被告未於時效消滅後5年內實行抵押權，故系爭抵押權應已消滅，而應予塗銷。爰依民法第765、767條第1項中段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
　　被告前購買系爭土地，然因無自耕農身分，故無從登記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被告乃與訴外人李家牛約定，將系爭土地借名登記於訴外人李家牛名下，並設定系爭抵押權，以擔保訴外人李家牛將系爭土地移轉予被告。且當時並約定如訴外人李家牛未能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應賠償被告違約金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此亦為系爭抵押權擔保效力所及。現訴外人李家牛及其繼承人既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予原告，訴外人李家牛之繼承人即應負擔1,000萬元債務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被告則為系爭抵押權人，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次按民國89年1月26日刪除前之土地法第30條第1項前段規定：「私有農地所有權之移轉，其承受人以能自耕者為限」，其立法意旨在於貫徹耕者有其田之基本國策（參照憲法第143條第4項），防止農地由無自耕能力之人承受以供耕作以外之用途，藉以發揮農地之效用。是若非以耕作為目的，僅係以具有自耕能力之第三人為登記名義人，而規避土地法第30條之規定，自難認該脫法行為為有效（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359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本件被告自陳其購買系爭土地，然因無自耕農身分無從登記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故將系爭土地借名登記於訴外人李家牛名下等語。而查系爭土地於78年2月14日時，以買賣關係移轉為訴外人李家牛所有，有手抄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83頁）。次查系爭抵押權原係設定於81年12月22日，於92年12月23日讓與訴外人，又於93年1月28日因撤銷讓與而回復權利人為被告，有異動索引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5、46頁）。足見被告如確實與訴外人李家牛間成立借名登記契約，應係成立於土地法第30條仍有效施行時。可認被告係為規避土地法之規定，而與訴外人李家牛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依上開說明，自應認此借名登記之脫法行為無效。
（三）被告與訴外人李家牛間借名登記契約，既屬脫法行為而無效，縱使被告與訴外人李家牛有於同一契約約定違約金，亦應屬無效，被告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即不存在。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既不存在，則依抵押權之從屬性，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不存在，應屬有據。系爭抵押權既不存在，則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抵押權，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5、767條第1項中段之法律關係，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不存在，並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抵押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均與本院前揭判斷無影響，毋庸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周仕弘
上判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蘇玉玫
附表
		登記日期

		字號

		權利種類

		權利人

		義務人

		擔保債權總金額

		設定權利範圍



		93年1月28日

		桃資登字第043170號

		抵押權

		陳研

		李家牛

		1000萬元

		1/1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78號

原      告  李訓武  

訴訟代理人  廖克明律師

被      告  陳研    

訴訟代理人  姜明遠律師

            姜德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

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附表所示抵押權不存在。

二、被告應將附表所示抵押權登記塗銷。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

    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又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

    ，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

    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 5

    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本件原告主張其為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

    爭土地）之共有人，系爭土地上設定有附表所示抵押權（下

    稱系爭抵押權）。原告否認系爭抵押權存在，顯然兩造就系

    爭抵押權存在與否已發生爭執，如不訴請確認，原告在私法

    上之地位將有受侵害之危險，參諸首開說明，原告提起本件

    確認之訴以排除此項危險，於法有據。

三、被告雖辯稱原告知悉系爭抵押權存在，故就本件並無確認利

    益云云。然此係原告請求實體上有無理由之問題，與確認利

    益無涉，被告此部分所辯，並不可採。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系爭土地上設定有系爭抵押權。

    系爭抵押權並無擔保債權存在，故系爭抵押權應予塗銷。且

    縱使所擔保之債權存在，系爭抵押權距離登記日迄今已逾30

    年，其所擔保債權已因時效消滅，被告未於時效消滅後5年

    內實行抵押權，故系爭抵押權應已消滅，而應予塗銷。爰依

    民法第765、767條第1項中段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

　　被告前購買系爭土地，然因無自耕農身分，故無從登記為系

    爭土地所有權人，被告乃與訴外人李家牛約定，將系爭土地

    借名登記於訴外人李家牛名下，並設定系爭抵押權，以擔保

    訴外人李家牛將系爭土地移轉予被告。且當時並約定如訴外

    人李家牛未能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應賠償被告違約金新臺

    幣（下同）1,000萬元，此亦為系爭抵押權擔保效力所及。

    現訴外人李家牛及其繼承人既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予原告

    ，訴外人李家牛之繼承人即應負擔1,000萬元債務等語。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被告則為系爭抵押權人，有系爭土

    地登記謄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

    執，堪信為真實。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

      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

      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次

      按民國89年1月26日刪除前之土地法第30條第1項前段規定

      ：「私有農地所有權之移轉，其承受人以能自耕者為限」

      ，其立法意旨在於貫徹耕者有其田之基本國策（參照憲法

      第143條第4項），防止農地由無自耕能力之人承受以供耕

      作以外之用途，藉以發揮農地之效用。是若非以耕作為目

      的，僅係以具有自耕能力之第三人為登記名義人，而規避

      土地法第30條之規定，自難認該脫法行為為有效（最高法

      院87年度台上字第2359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本件被告自陳其購買系爭土地，然因無自耕農身分無從登

      記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故將系爭土地借名登記於訴外人

      李家牛名下等語。而查系爭土地於78年2月14日時，以買

      賣關係移轉為訴外人李家牛所有，有手抄土地登記謄本在

      卷可參（見本院卷第83頁）。次查系爭抵押權原係設定於

      81年12月22日，於92年12月23日讓與訴外人，又於93年1

      月28日因撤銷讓與而回復權利人為被告，有異動索引在卷

      可參（見本院卷第45、46頁）。足見被告如確實與訴外人

      李家牛間成立借名登記契約，應係成立於土地法第30條仍

      有效施行時。可認被告係為規避土地法之規定，而與訴外

      人李家牛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依上開說明，自應認此借名

      登記之脫法行為無效。

（三）被告與訴外人李家牛間借名登記契約，既屬脫法行為而無

      效，縱使被告與訴外人李家牛有於同一契約約定違約金，

      亦應屬無效，被告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即不存在

      。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既不存在，則依抵押權之從屬

      性，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不存在，應屬有據。系爭抵

      押權既不存在，則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抵押

      權，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5、767條第1項中段之法律關係

    ，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不存在，並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抵押權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

    酌均與本院前揭判斷無影響，毋庸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周仕弘

上判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蘇玉玫

附表

登記日期 字號 權利種類 權利人 義務人 擔保債權總金額 設定權利範圍 93年1月28日 桃資登字第043170號 抵押權 陳研 李家牛 1000萬元 1/1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78號
原      告  李訓武  
訴訟代理人  廖克明律師
被      告  陳研    
訴訟代理人  姜明遠律師
            姜德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附表所示抵押權不存在。
二、被告應將附表所示抵押權登記塗銷。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 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本件原告主張其為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系爭土地上設定有附表所示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原告否認系爭抵押權存在，顯然兩造就系爭抵押權存在與否已發生爭執，如不訴請確認，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將有受侵害之危險，參諸首開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以排除此項危險，於法有據。
三、被告雖辯稱原告知悉系爭抵押權存在，故就本件並無確認利益云云。然此係原告請求實體上有無理由之問題，與確認利益無涉，被告此部分所辯，並不可採。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系爭土地上設定有系爭抵押權。系爭抵押權並無擔保債權存在，故系爭抵押權應予塗銷。且縱使所擔保之債權存在，系爭抵押權距離登記日迄今已逾30年，其所擔保債權已因時效消滅，被告未於時效消滅後5年內實行抵押權，故系爭抵押權應已消滅，而應予塗銷。爰依民法第765、767條第1項中段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
　　被告前購買系爭土地，然因無自耕農身分，故無從登記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被告乃與訴外人李家牛約定，將系爭土地借名登記於訴外人李家牛名下，並設定系爭抵押權，以擔保訴外人李家牛將系爭土地移轉予被告。且當時並約定如訴外人李家牛未能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應賠償被告違約金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此亦為系爭抵押權擔保效力所及。現訴外人李家牛及其繼承人既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予原告，訴外人李家牛之繼承人即應負擔1,000萬元債務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被告則為系爭抵押權人，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次按民國89年1月26日刪除前之土地法第30條第1項前段規定：「私有農地所有權之移轉，其承受人以能自耕者為限」，其立法意旨在於貫徹耕者有其田之基本國策（參照憲法第143條第4項），防止農地由無自耕能力之人承受以供耕作以外之用途，藉以發揮農地之效用。是若非以耕作為目的，僅係以具有自耕能力之第三人為登記名義人，而規避土地法第30條之規定，自難認該脫法行為為有效（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359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本件被告自陳其購買系爭土地，然因無自耕農身分無從登記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故將系爭土地借名登記於訴外人李家牛名下等語。而查系爭土地於78年2月14日時，以買賣關係移轉為訴外人李家牛所有，有手抄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83頁）。次查系爭抵押權原係設定於81年12月22日，於92年12月23日讓與訴外人，又於93年1月28日因撤銷讓與而回復權利人為被告，有異動索引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5、46頁）。足見被告如確實與訴外人李家牛間成立借名登記契約，應係成立於土地法第30條仍有效施行時。可認被告係為規避土地法之規定，而與訴外人李家牛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依上開說明，自應認此借名登記之脫法行為無效。
（三）被告與訴外人李家牛間借名登記契約，既屬脫法行為而無效，縱使被告與訴外人李家牛有於同一契約約定違約金，亦應屬無效，被告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即不存在。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既不存在，則依抵押權之從屬性，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不存在，應屬有據。系爭抵押權既不存在，則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抵押權，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5、767條第1項中段之法律關係，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不存在，並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抵押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均與本院前揭判斷無影響，毋庸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周仕弘
上判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蘇玉玫
附表
		登記日期

		字號

		權利種類

		權利人

		義務人

		擔保債權總金額

		設定權利範圍



		93年1月28日

		桃資登字第043170號

		抵押權

		陳研

		李家牛

		1000萬元

		1/1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78號

原      告  李訓武  

訴訟代理人  廖克明律師

被      告  陳研    

訴訟代理人  姜明遠律師

            姜德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附表所示抵押權不存在。

二、被告應將附表所示抵押權登記塗銷。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 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本件原告主張其為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系爭土地上設定有附表所示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原告否認系爭抵押權存在，顯然兩造就系爭抵押權存在與否已發生爭執，如不訴請確認，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將有受侵害之危險，參諸首開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以排除此項危險，於法有據。

三、被告雖辯稱原告知悉系爭抵押權存在，故就本件並無確認利益云云。然此係原告請求實體上有無理由之問題，與確認利益無涉，被告此部分所辯，並不可採。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系爭土地上設定有系爭抵押權。系爭抵押權並無擔保債權存在，故系爭抵押權應予塗銷。且縱使所擔保之債權存在，系爭抵押權距離登記日迄今已逾30年，其所擔保債權已因時效消滅，被告未於時效消滅後5年內實行抵押權，故系爭抵押權應已消滅，而應予塗銷。爰依民法第765、767條第1項中段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

　　被告前購買系爭土地，然因無自耕農身分，故無從登記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被告乃與訴外人李家牛約定，將系爭土地借名登記於訴外人李家牛名下，並設定系爭抵押權，以擔保訴外人李家牛將系爭土地移轉予被告。且當時並約定如訴外人李家牛未能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應賠償被告違約金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此亦為系爭抵押權擔保效力所及。現訴外人李家牛及其繼承人既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予原告，訴外人李家牛之繼承人即應負擔1,000萬元債務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被告則為系爭抵押權人，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次按民國89年1月26日刪除前之土地法第30條第1項前段規定：「私有農地所有權之移轉，其承受人以能自耕者為限」，其立法意旨在於貫徹耕者有其田之基本國策（參照憲法第143條第4項），防止農地由無自耕能力之人承受以供耕作以外之用途，藉以發揮農地之效用。是若非以耕作為目的，僅係以具有自耕能力之第三人為登記名義人，而規避土地法第30條之規定，自難認該脫法行為為有效（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359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本件被告自陳其購買系爭土地，然因無自耕農身分無從登記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故將系爭土地借名登記於訴外人李家牛名下等語。而查系爭土地於78年2月14日時，以買賣關係移轉為訴外人李家牛所有，有手抄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83頁）。次查系爭抵押權原係設定於81年12月22日，於92年12月23日讓與訴外人，又於93年1月28日因撤銷讓與而回復權利人為被告，有異動索引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5、46頁）。足見被告如確實與訴外人李家牛間成立借名登記契約，應係成立於土地法第30條仍有效施行時。可認被告係為規避土地法之規定，而與訴外人李家牛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依上開說明，自應認此借名登記之脫法行為無效。

（三）被告與訴外人李家牛間借名登記契約，既屬脫法行為而無效，縱使被告與訴外人李家牛有於同一契約約定違約金，亦應屬無效，被告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即不存在。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既不存在，則依抵押權之從屬性，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不存在，應屬有據。系爭抵押權既不存在，則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抵押權，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5、767條第1項中段之法律關係，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不存在，並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抵押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均與本院前揭判斷無影響，毋庸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周仕弘

上判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蘇玉玫

附表

登記日期 字號 權利種類 權利人 義務人 擔保債權總金額 設定權利範圍 93年1月28日 桃資登字第043170號 抵押權 陳研 李家牛 1000萬元 1/1 

　　　　　　　　　　　　　　　　　　　　　　　　　　　　　　　　　　　　



